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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4-05年度領取傷殘津貼（以下簡稱為「傷津」）總人數 110,198，當中普通傷殘

津貼有 95,901 人及高額傷殘津貼有 14,297 人；涉及公帑超過 15 億。這項公共福利金

已經實施了數十年，政府一直沒有進行全面的檢討，但內容卻在不同時期增刪修補，

使整個制度變得混亂、含糊，審批者及執行者對指引各自演繹，於是產生很多不一致、

不公平等問題。 

 

五個器官殘障長期病患者的自助組織：香港協癇會（癲癇症）、樂晞會（系統性紅

斑狼瘡）、腎友聯（末期腎衰竭）、重症肌無力症互助小組和香港肌健協會多發性硬化

症互助小組，聯同立法會張超雄議員辦事處在 2005年 2 月至 7 月期間進行「傷殘津貼

審批準則及機制」個案研究及問卷調查，提出我們的意見和建議，希望促使政府改善

現行的審批準則及機制，並全面檢討傷津制度。 

 

 

研究方法 

目的 

個案研究： 

1. 檢視傷津關於器官殘障的嚴重傷殘準則、審批機制和醫療評估表格的問題 

2. 了解病人因疾病及治療而帶來的困難、申請傷津的困難 

問卷調查： 

1. 了解器官殘障及其他傷殘類別病人，在申領傷津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傷津的用

途等。 

 

資料搜集方法 

研究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採用了質性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則用了量化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2005年 2 月至 5 月期間，訪問 10 位曾經申請傷津的器官殘障長期病患者，

撰寫成 10 個個案記錄。訪問 13 位公立醫院醫生(風濕科 2位、腎科 5位、腦內科 6位)

進行個案模擬審批及填答綜合意見問卷。 

 

量化研究：2005年 5 月至 7 月期間，透過直接面談、函件、電郵及網上發放有關之傷

津問卷，邀請曾經申請傷津的傷殘人士作答，結果成功收回有效問卷 50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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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性別 

男, 
242人, 
49%

女 
249人, 
51%

圖四. 居住狀況

其他 1%

院舍 4% 獨居 5%

家人同

住 90%

圖三.  教育程度

大專或以上 
5%

高中程度 
19%

初中程度 
18% 小學程度或

以下 21%

特殊教育
37%

 

問卷調查結果 

(一) 被訪者基本資料 

 

可進行分析的有效問卷共 505 份，全部是現在或過去有申請及領取傷津經驗的傷

殘人士。被訪者中，現正領取普通傷殘津貼的有 380 人，佔 75.2%，高額傷津的有 80

人，佔 15.8%，曾經領取傷津但現被停止發放有 24 人，佔 4.8%，及申請不獲批淮有

21 人，佔 4.2%。  

                

圖一. 領取傷津狀況

不獲批核

21人, 4%

停止發放 
24人, 5%

高額傷津 
80人, 
16%

普通津額

380人,
75%

  

 

回覆問卷者男女比例各半，男 242 人，佔 49.3%，女 249 人，佔 50.7%。三成多的

被訪者接受特殊教育，但也接近四分一人數接受高中至大專以上的程度。被訪者絕大

部份與家人同住，共 447 人，佔 89.8%。 

                                                                                        

                                                                   

 

 

 

 

 

 

 

 

 

 

 

被訪者中，現正全職或兼職工作，及於庇護工場工作的有 132 人，佔 27.7%、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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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就業狀況

從來不曾就
業 34人, 

7%

在學 158人, 
34%

家庭主婦

37人, 8% 失業或退休
116人, 24%

庇護工場

16人, 3%

全職或兼職
116人, 24%

業或退休同樣是 116 人，佔 24.3%、在學的有 158 人，佔 33.1%。 

 

 

 

 

 

 

 

 

 

 

(二) 不同殘疾類別的受訪者資料： 

 

大約三成的回覆問卷人士患有多種殘障，如有肢體及智力障礙的情況。而另外

25.9%則衹是屬於心智機能殘障，18.6%屬於感官殘障，13.7%器官殘障及 6.5%肢體殘障。 

 

  表一. 回覆問卷人士的傷殘類別 

傷殘類別 定義 回覆人數 

肢體殘障 四肢、軀幹 32 (6.5%) 

感官殘障  聽障、視障、語障 94 (18.6%) 

心智機能殘障 智障、精神病、自閉症 131 (25.9%) 

器官殘障  表面看不見的、內臟器官的

殘疾，例：腦神經系統、腎

功能、免疫系統等 

69 (13.7%) 

多種殘障 即多於一種傷殘類別及疾病 158 (31.3%) 

資料不詳，沒有註明  21 (4.2%) 

總數  505 

 

表二的數據顯示，較少器官殘障的病人可以成功領取傷津，只有 58%，反之其他

殘障類別成功領取傷津均高逾九成。 

 

    表二. 不同殘障類別人士領取傷津的狀況 

傷殘類別 現時領取傷津 傷津被停止 傷津申請被拒 人數 

肢體傷殘 93.8% 3.1% 3.1% 32 

感官殘障 96.8% 1.1% 2.1% 94 

心智機能殘障 94.7% 4.6% 0.8% 131 

器官殘障 58% 18.8% 23.2% 69 

多種殘障 99.4% 0.6% 0 158 

 

 

(三) 受訪者醫療及生活狀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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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受訪者的活動能力狀况 (人數=486)

可獨立走動
71%

需要復康用具
/人手協助

14%

需要坐輪椅
12% 長期臥床

3%

圖六. 受訪者自理能力狀況 (人數=491)

完全需要別

人協助  
15%

很多時需要

協助  11%

有時需要協
助  21%

不需要協助
53%

圖八. 受訪者的自我評估就業能力狀况 
(人數=409) 

可以公開就

業
33%

只可往庇護

工場或訓練
中心就業

33%

失去就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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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列出受訪者每月因疾病或殘疾引致的支出費用平均數約為$1552。七個支出項

目之中，以「交通費」及「診金連藥費」支出最高。 

 

     表三. 每月因疾病或殘疾引致的支出項目及平均金額 

支出項目 (人數=407) 每月平均大約金額 

診金連藥費 $276.03 

中醫針灸 $190.3 

自購醫生處方藥物 $68.05 

購買復康用品 $120.29 

維修復康儀器 $66.98 

購買營養食品 $139.33 

交通費 $385.39 

其他 $305.51 

總支出 $1551.88 

 

 受訪者也被問及到他們的日常活動能力。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五成的回覆認為可以

有一般自理能力，如穿衣或飲食可不需耍別人協助。大概 68%受訪者可以獨立行動，

不需復康用具或輪椅走動。至於自我評估就業能力方面，超過三分二的受訪者可以有

公開就業的能力或到庇護工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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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研究發現，傷津的審批制度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審批傷殘津貼的醫療評估表，將「喪失百分百的謀生能力」視為批核傷津

的準則，這做法不合時宜，亦不符合實際情況； 

 

第二，器官殘障病人的傷津需要不被正視； 

 

第三，傷津制度的透明度及宣傳不足。 

 

(一) 審批傷津的醫療估表中，將嚴重殘疾界定為「喪失百分百謀生能力」

絕不符合實際情況 

 

1. 不少傷津領取者具有謀生能力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仍以謀生能力去決定病人應否領取傷津，已經是不合時宜的

做法，因為憑著儀器的協助，很多肢體殘障或失明人士均可就業。問卷調查發現正在

領取傷津的受訪者，有 66.2%認為自己有公開就業能力，或在庇護工場工作；而實際

上現時領取傷津的受訪者有 27%正在就業 (見表四及表五)。這兩項數據明確顯示有不

少現正領取傷津的殘疾人士，認為自己具有或實際具有謀生能力。故此，以「謀生能

力」作為領取傷殘津貼的準則，是不符合實際情況的做法，當局必須正視，並檢討審

批準則。 

 

        表四. 傷津領取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力 

 可公開就業/ 庇護工場 失去就業能力 

自我評估的就

業能力 

66.2% (246 人) 33.8% (125 人) 

 

        表五. 傷津領取者的實際就業情況分佈 

就業情況 百分率 

全職或兼職 23.3% 

庇護工場 3.7% 

失業或退休 22.1% 

家庭主婦 7.4% 

在學 35.9% 

從來不曾就業 7.6% 

總數 100% (4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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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療評估表格中，「喪失百分百謀生能力」的準則混亂含糊 

政府當局曾在不同的場合上，公開表示已提供足夠的指引予醫生去判斷病人是否

屬於嚴重傷殘，即喪失百分百謀生能力；但是有公立醫院醫生表示醫療評估表對何謂

喪失百分百謀生能力沒有明確指引，尤其是一些單憑外表看不見的器官殘障，例如癲

癇症及腎病。有公立醫院醫生批評醫療評估表格對嚴重殘疾的定義的用詞及準則十分

粗疏，不能準確量化喪失百分百謀生能力的情況。醫生在問卷上寫著： 

 「醫療評估表當中有些含糊的名詞，如：喪失工作能力，是指原有的工作，

抑或指所有工作；另外，當中有很多形容詞沒有量化的解釋，如『經常』。」 

 「要界定 100%謀生能力是困難的，醫療評估表沒有清楚指引界分 50%或者

60%傷殘，45%及 43%有何分別。」 

 「許多病症沒有明確的『傷殘』準則，通常以『病』是否嚴重致不能工作，

但『不能工作』有許多社會的因素。」 

 

另外，調查結果顯示有 30% (152 人) 表示不滿意傷津制度。表六列出多項不滿的

地方包括金額太低 (72.4%)，傷津資格定義太窄 (48.7%)，對謀生能力持不同理解 (42.8%)

及評估不夠客觀 (38.8%)等。總結來說，評估領取傷津資格準則不夠清晰，應要全面檢

討。 

     

 表六. 不滿傷津制度的地方 

不滿傷津制度的地方 (人數=152) 百分率 

金額太低                                  72.4% 

定義狹窄       48.7% 

對謀生能力持不同理解 42.8% 

太多主觀因素 38.8% 

申請途徑不清晰 21.7% 

手續繁續 21.1% 

申請時間過久                              16.4% 

老人不可申請高齡津貼                      17.8% 

 

 

3. 謀生能力的準則違背了傷殘津貼的原意 

發放傷殘津貼的目的，是為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現金津貼，應付因殘

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摘自《公共福利金計劃》小冊子）。傷殘津貼是一種公共福利，

是不設資產或入息審查的。但是，政府卻以謀生能力去決定殘疾人士的殘疾程度，明

顯違背了公共福利金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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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器官殘障病人的傷津需要不被正視 

 

1. 器官殘障病人的醫療需要及因殘疾引致特別開支 

 

結果發現，屬於器官殘障的被訪者(18.8%)表示，因疾病的原故，他們平均每月需

要入院一次或以上接受治療，相對其他殘障類別的為高。而他們覆診專科的數目，也

比其他類別的被訪者多，平均是 2.32 科，最多的是覆診 8科。其他殘障類別的醫療情

況一起於表七列出。 

 

表七. 不同殘障類別人士每月入院的次數及覆診專科數目 

傷殘類別 每月入院治療

1 次或以上 

覆診專科數目 人數 

肢體傷殘 12.5% 2.22 32 

感官殘障 7.4% 0.97 94 

心智機能殘障 7.6% 1.33 131 

器官殘障 18.8% 2.32 69 

多種殘障 13.3% 2.3 158 

 

結果又發現，「器官殘障」的病患者，每月醫療相關使費很多，平均需要 $1928.91；

僅次於有「多種殘障」類別的被訪者，平均 $2124.59 (見表八)。 

 

          表八. 不同殘障類別人士每月平均與醫療相關總開支 

傷殘類別 人數 每月平均與醫療相關總開支 

肢體傷殘 21 $1502.86 

感官殘障 75 $827.13 

心智機能殘障 100 $1151.81 

器官殘障 69 $1928.91 

多種殘障 134 $2124.59 

 

其實患有器官殘障人士無論在醫療需要及開支，都比其他殘障類別為多，但從上

文表二提到，他們可成功申領傷津的比例卻是最低。 

 

2. 醫療評估表格沒有正面肯定器官殘障 

 

表九的數字明顯指出，器官殘障的病人較其他殘障人士，在傷津的申請過程中遇

到較多的困難。有 52.4%器官殘障的受訪者表示在申請過程中曾遇到困難，較之其他

殘疾類別平圴二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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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九. 不同殘障類別人士在傷津申請遇到困難的比率 

傷殘類別 申請困難 沒有申請困難 人數

肢體傷殘 29% 71% 32 

感官殘障 18.9% 81.1% 94 

心智機能殘障 21.5% 78.5% 131 

器官殘障 52.4% 47.6% 69 

多種殘障 24.8% 75.2% 158 

 

器官殘障的病人遇到困難主要的原因是審批傷津的醫療評估表格內沒有他們的殘

障類別。要符合領取傷殘津貼的資格，申請人的嚴重殘疾程度以必需大致上相等於喪

失百分之一百謀生能力。對於肢體殘或失明的申請人來說，他們的殘疾程度在醫療評

估表格內已有明確的定義，例如「失去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失去雙足的功能」、「雙

目完全失明」等。醫生不用量度病人的謀生能力便可以決定是否批核傷津。反之，由

於器官殘障根本沒有在醫療評估表格內明確地列出來，醫生只可以將器官殘障的病人

申請資格評核為「其他」殘障類別，然後還要評估他們是否屬於嚴重殘疾，喪失了百

分之一百的謀生能力。 

 

被訪的其中一位腎病病人，申請傷津被醫生否決，原因是醫生認為他有謀生能力。

可是，最諷刺的是當他申請醫院的「病人再培訓及就業服務」時，那裏職員的評估完

全相反。以下是他的自述： 

 

「醫生曾對我說『腎病不算傷殘』、又說我的殘疾程度未致於失去百份之一

百謀生能力，認為我可以公開就業，望上去我是四肢健全的。故此，醫生不

批我傷殘津貼。但實際上，我每天需要進行四次洗肚(腹膜透析)，每隔 4-6

小時洗一次，外出工作受到限制，根本不能全職工作。腎病令我體力下降，

容易疲倦，身體容易水腫，不能長時間站立；不能拿重物，因弄傷導管口；

因病需要定期覆診，如上班便需要常請病假，這統統令我不能夠外出工作。 

我沒有傷殘津貼，但每月的醫療洗費超過 1,500 元，包括：透析液運費、購

買消毒用品(導管消毒蓋、消毒棉花等)、膠布，往返醫院專科門診的診金、

藥費及交通費等。 

最令我覺得不合理的地方是，我到醫院的『病人再培訓及就業服務』登記，

要求再培訓，但申請卻被否決，書面解釋為『因身體狀況未穩定』。」 

 

醫生與培訓中心職員的評估完全相反，反映出不同工作崗位人仕對「喪失百分百

謀生能力」詮有不同的定義。醫生的評估認為病人可以工作，但實際上病人怎可以有

百分百謀生的能力找到工作。 

 

此外，根據衛生福利及食物局在 6月 1 日公佈成功申領傷殘津貼人士的殘疾類別

資料顯示，在 95,901 宗成功申請個案中，有 51.6%超過一半是屬於其他類別，其數目

之大反映出有必要將此類別再細分類，把「器官殘障」明確地在醫療評估表格內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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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的殘疾類別。 

 

3. 醫生沒有時間詳細了解病人的病情狀況 

在個案研究中，醫生認為在忙碌的門診不能花太多時間為病人進行準確而客觀的

評估 

♦ “There is little time in a busy clinic to make an accurate and fair 
assessment.＂(在繁忙的門診時間很少，很難可以做到準確而公平的評估) 

♦ “Definition of 100%less of earning capacity is vague and difficult for doctors to 
mak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in a busy clinic.＂(100%謀生能力的界定是空泛，在

繁忙的門診醫生十分困難作出準確的評估) 

♦ “Many of the criteria refer to self-caring, which is better assessed by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than doctors＂(很多評估都涉及自理能力，由職業治

療師做評估比醫生做更好) 

 

 

(三) 傷津制度的透明度及宣傳不足 

 

1. 宣傳及溝通不足 

 

大概有 26% (131 人) 回覆問卷時表示在申請傷津時遇到困難。困難的情況列於表

十：有 42.6%被訪者表示審批過程透明度不足、41.1%被訪者自己不清楚是否符合資格

申請、及 40.3%被訪者表示要配合覆診時間，才可辦理申手續。不清楚傷津的申請程

序和手續、不知道有上訴機制的也超過三成。 

 

     表十. 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遇到困難的原因/情況 (人數=131) 百分率 

醫生表示病人外表健全，申請不被接納 30.2% 

自己不清楚是否符合資格申請 41.1% 

醫生缺乏時間了解病情 34.9% 

審批過程透明度不足 42.6% 

不清楚申請程序和手續 37.2% 

不知道有上訴機制 33.3% 

申請時間太長 19.4% 

要配合覆診時間，才可辦理申手續 40.3% 

手續繁複 20.9% 

 

歸納申請傷津殘疾人士所遇到的困難情況，主要是關乎傷津制度的宣傳問題；與

及醫務社工、社會保障同事、審批醫生及申請人的溝通問題。事實上，簡單如申請不

被接納，申請人是得不到任何書面回覆。正因如此，很多時申請人和專業人員之間，

往往弄到上訴甚至投訴的關係，雙輸局面，十分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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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案研究中，病人便有很多這方面的經歷： 

♦ 「病發年份 10 多年前(約 1994年），2年前醫務社工告知可以申請傷津才

開始申請。」 

♦ 「病發年份 1965，差不多 40年。最開始不知道有傷殘津貼，約五至十

五年前方知道，在社工協助下，開始申請傷津。」 

 

2. 審批傷津的透明度很低 

現時審批傷津的程序和準則不太清，在上文表十提及申請困難己顯示出來。所

以雖然成功申請到傷津，但也有大概 14%的領取傷津的殘疾人士同意現時所批核的

傷津情況。表十一列出其中有 16.1%領取普通津額者認為其殘疾程度應該可領高額傷

津。而正在領取高額的被訪者(3.8%)認為津額應可提高。 

 

          表十一. 申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現時如醫生否決病人的傷津申請，社會福利署發給病人的通知書是不會說明否決

的原因的；在 71 名曾經不獲批核傷津的被訪者當中，超過一半達 56.9%不同意申請被

否決，而他們有 52.1%亦不獲解釋不批核的原因，不過只有一成(10.6%)提出上訴。以

上的調查結果反映出審批制度的透明度不高，需要檢視。 

 

 

建議 

 

檢視了以上的各種問題後，對傷津的制度有以下的建議： 

 

1. 改善醫療評估表格 

 取消醫療評估表格中，「殘疾程度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份百謀生能力」的準

則； 

 將器官殘障列為獨立的殘障類別，而非屬於肢體殘障之下的「其他」項目。

為器官殘障建立一套具效度和信度的客觀評估工具，用以量度申請人的： 

1)病情/器官缺損程度； 

2)因為疾病、治療或者藥物的影響而失去的自理能力/獨立生活能力，及原有

工作的勝任能力。 

傷津類別 同意所批津額 不同意所批津額 人數 

普通津額 83.9% 16.1% 367 

高額傷津 96.3% 3.8% 80 

總數 86.2% 13.8%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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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現時很多保險公司沿用的「第二意見政策」(Second Opinion Policy)。當

第一位醫生否決病人的傷津申請，病人有權即時要求由另一位醫生再作審批。 

 

3. 社會福利署必須向當事人書面解釋傷津申請失敗的原因，提高傷津審批

的透明度。 

 

4. 加強醫務人員及病人的溝通。醫生、病房護士、醫務社工應更主動向病人提

供關於傷津及其他醫療資助制度的資料。醫生及醫務社工必須致力改善與病人的溝

通質素，使病人能充份知悉自己的病情、傷殘程度、傷津申請資格、被拒原因、上

訴機制等資料。 

 

5 政府應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度 

衛生福利及食物局應統籌社會福利署和醫管局，全面檢討傷殘津貼的制度，包括：

傷殘津貼的目的、對象、各類弱能人士的申請準則、部門之間的分工協作等操作

問題、傷殘津貼使用的表格和指引，醫務社工和前線醫生的權限和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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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傷殘津貼審批制度關注小組 



主席先生，各位議員、官員： 
 
我是五個器官殘障的病人組織的代表，我們剛於 11月 5 日召開完「傷津

審批準則及制度」個案研究及問卷調查的發佈會。今日除了提出我們的意見和

建議之外，因應社署回應傳媒的查詢，有兩點我很想在借這個機會，向議員反

映。 
 
(一) 傷津審批誰有責﹖ 
「社署發言人回應：…傷津是否批准視乎醫生判斷…」(明報 2005 年 11月 6日) 

 
但早前醫管局發言人回應商業一台時：「公立醫院醫生是根據社會福利署的

既定準則及指引，為申請傷殘津貼人士作出醫療狀況評估及填寫表格，然後由

社會福利署跟進及批核有關申請。」(醫院管理局，2005 年 6月 2日) 
 
又早前衛生署給張超雄議員的回覆：「有關傷殘津貼之事宜，社會福利署一

向有清晰的指引。本署醫生按其專業知識診斷，就申請人的病況及社會福利署

的指引作出証明。」(衛生署，2005 年 7月 14日) 
 
明顯地，評估申請人的殘疾程度要「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份之一百謀生能

力」的準則，而能獲得傷殘津貼，是兩個步驟的事。既是醫療評估的程序，是

一項專業的工作；且要符合社署指引的標準，卻是一項行政決定。現時傷津對

內臟器官殘障人士的申請準則含糊，社署和醫管局/衛生署/衛生福利及食物局

都應該有責任釐清。 
 
(二)  本末倒置，混淆視聽 
「社署發言人回應：…若傷殘人士有經濟困難，可申請綜援。」(明報 2005 年

11月 6日) 
 
社署又一次建議用錯誤的方法去解決非核心的問題。內臟器官殘障組織提

出問題的核心在於申請準則含糊，醫生進行醫療評估工作有困難，因而出現受

訪醫生批評評估謀生能力並非醫生的專長、沒有時間了解病情等意見。受訪病

人又批評審批過程透明度不足、不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資格、太多主觀因素等意

見。 
 
要解決這些核心問題，不是勸喻傷津申請人轉去申請綜援便可解決。社署

發言人不要老是認為團體的要求是為「錢」，而將「傷津對內臟器官殘障人士的

申請準則含糊」的問題抹掉。 
 



 

總體來說，關注小組提出下列建議： 

(一) 改善醫療評估表格 

 取消醫療評估表格中，「殘疾程度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份百謀生能力」

的準則；取而代之是全面地從傷殘人士的自理能力、活動能力及表達

能力去量度他們的殘疾程度； 
 將器官殘障列為獨立的殘障類別，而非屬於肢體殘障之下的「其他」

項目。為器官殘障建立一套具效度和信度的客觀評估工具，用以量度

申請人的： 
1)病情/器官缺損程度； 
2)因為疾病、治療或者藥物的影響而失去的自理能力/獨立生活能力，

及原有工作的勝任能力。 
 

(二)  採用現時很多保險公司沿用的「第二意見政策」(Second Opinion 

Policy)。當第一位醫生否決病人的傷津申請，病人有權即時要求由另一位
醫生再作審批。 

 

(三)  社會福利署必須向當事人書面解釋傷津申請失敗的原因，提高

傷津審批的透明度。 
 

(四)  加強醫務人員及病人的溝通。醫生、病房護士、醫務社工應更主動

向病人提供關於傷津及其他醫療資助制度的資料。醫生及醫務社工必須致

力改善與病人的溝通質素，使病人能充份知悉自己的病情、傷殘程度、傷

津申請資格、被拒原因、上訴機制等資料。 
 

聯絡人     ：黃女士(樂晞會) 
 
關注小組成員： 
香港協癇會（癲癇症）、樂晞會（系統性紅斑狼瘡）、腎友聯（末期腎衰竭）、

重症肌無力症互助小組和香港肌健協會(多發性硬化症互助小組) 
 




















